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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確保遠距教學品質，依據「樹德科技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規定，特訂定「樹德科技大

學(以下簡稱本校)遠距教學課程評鑑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 

第二條 評鑑作業包含兩階段： 

一、期中初評：由教務處註冊課務組於期中考試週將評鑑指標現況值，提供開課單位及授課

教師，期中應達各項審查項目標準的二分之一始為符合，惟學生因素項目(包含師生互

動回應篇數、學生參與討論篇數、學生閱讀時間、線上作業或測驗)及補充教材不列入

期中評鑑。 

二、期末複評：由教務處註冊課務組於期末考試結束後一個月內，提供評鑑指標實際達成值，

供校內委員審查。 

第三條 審查項目 

一、教材內容(佔 35分) 

1.數位教材 

評核細項 評核指標 評分標準 給分 給分說明 

線上授課

需有文字

及影音解

說教材 

(1)以影音檔、

錄影檔搭

配教學投

影片或網

頁形式等

之圖文檔

進行教學，

線上授課

週次需有

文字影音

教材解說。 

(2)教材呈現

方式、種類

及長度須

讓學生清

楚明白。 

 
例如：第三週單

元一，計算機基

本概念(影音教

材 15 分鐘)；單

元二，計算機發

展史(影音教材

15分鐘)。 

電子化教材(包含教師自錄影音教材與

補充教材)可在行動裝置上閱覽(如：智

慧型手機、平版)。 

5 

支援行動裝置不完整或

無法支援者，以 0 分計

之。 

平台課程資訊之課程大綱內容完成填

寫(中英文課程簡介、課程評分標準、基

本教材、教學目標、教學方法、報告要

求、課程要求、其它要求及討論要求)。 

5 填寫不完整以 0 分計之。 

(1)教師自錄影音教材長度，每 1 學分

每週至少 15分鐘，且引用外部影片

不得超過教材長度之 30%。 
例如：2學分課程線上授課 14 週，每週須

至少錄製 30 分鐘，外部引用影片長度不

超過 9分鐘(=30分鐘*30%)。 

(2)每週影音教材以單元主題錄製，每

單元以 15 分鐘內為宜，以避免學生

學習成效不彰。 

20 

(1)依時上傳教材，但教

材非教師自錄影音，

或上傳教材長度不符

規定者，一週扣 2 分，

扣至 0 分為止。 

(2)校訂必修採統一教材

之課程，不在此限。 

線上授課週次除每週均有上傳教師自

錄影音教材，另有二分之一以上週數提

供補充教材。 

5 

(1)需註明「補充教材」才

可計算。 

(2)補充教材達線上授課

週數二分之一以上週

數，以 5 分計之；未

達線上授課週數二分

之一以上週數，以 0

分計之。 



2.定期面授 

評核指標 評分標準 給分 

每學期≧4 次 
課程第 1、2次上課，及期中考、期末考週採實體面授。

惟營區或產攜專班僅需安排至少 1次實體面授週數。 

不佔分，不符合標準者

不得列為優良教師。 

3.教材上傳指定網站 

評核指標 評分標準 給分 

完整課程資料 

課程大綱目錄以週次區分，共計應有 18 週，面授或放

假週次請註明。面授週、期中考週及期末考週為面授，

不需上傳教材及線上互動。 

不佔分，不符合標準者

不得列為優良教師。 

二、學習活動(佔 45分) 

1.課程公告 

評核指標 評分標準 給分 

每學期≧9 次 公告課程進度與即時訊息等資訊。 不佔分。 

2.師生互動(教師公告及篇數回應) 

評核細項 評核指標 評分標準 給分 給分說明 

討論版張貼 

篇數≧28 

(非同步互動) 

討論版各式張貼或回應之文

章。 

討論版張貼篇數至少 28

篇(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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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 28 篇此項以 0

分計之，達 28 篇

(含)以上以 5 分計。 

討論版回應 

篇數≧56 

(非同步互動) 

應達修課人數的 1.5 倍，

惟若計算結果超過56篇，

則以 56 篇為上限，視為

符合標準。其計算結果如

有小數點者，以小數點後

第一位四捨五入計算。 

5 

未符合標準此項以

0 分計之，達標準以

5 分計。 

(1)線上授課

週次每週

至少 1 次

線上同步

互動。 

(2)每次線上

同步互動

至少 1 小

時為原則。 

以原排課時段為原則： 

(1)線上同步討論應由教師

主動提出與課程相關之

討論議題，以敦促學生進

行討論，而非線上簽到。 

(2)線上同步時間以 Google 
Meet 進行且為語音或視

訊互動，課程中務必錄影

並於課程結束後上傳至

平台。惟營區或產攜專班

得不受語音或視訊限制。 

(3)線上同步互動時間以原

排課時段為原則，可依需

求調課，但須合宜： 

A.日間部課程可排於夜

間或假日 

B.進修部課程可排於假

日 

C.碩士在職專班六日課

程至多申請 3 週調課

至週一至週五晚上。 

D.調課須填送「教師調補

課單」，以維護修課同

學權益。 

每週同步討論皆須達1小

時。 
5 

線上同步討論未滿

1 小時者，乙次扣 1

分，扣至 0分為止，

每週皆同步討論達

1小時者，以 5分計。 



3.學生參與討論篇數 

評核細項 評核指標 評分標準 給分 給分說明 

每學期 

≧2 篇 

各討論板張貼文章數之總合 
 

(說明：各式討論板張貼或回應之文

章均統計在討論篇數中) 

半數以上同學

張貼 2 篇 
2~8 半數以上同學為基準，張

貼 2 篇得 2 分，每增加 1

篇加 2 分，10 分為上限。 半數以上同學

張貼 6 篇以上 
10 

4.學生閱讀時間 

評核細項 評核指標 評分標準 給分 給分說明 

所需閱讀 

時間 

學生登入系統後閱讀教材時

數：【全學期線上授課週數*學

分數 (0 學分則乘以課程時

數)*15 分鐘(每 1 學分至少 15

分鐘之影片)】 

 
例如：2 學分課程線上授課 12 週，

規定時數為 360分鐘(6小時)。 

50%同學達規定

時數 
5~8 

半數以上同學達基本要求

得 5 分，每增加 10%學生

達規定時數加 1 分，

90%~94%者仍為 9 分，唯至

95%以上者均得分 10 分。 

90%～ 94%同學

達規定時數 
9 

95%～100%同學

達規定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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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評量區之經營 

評核細項 評核指標 評分標準 給分 給分說明 

線上測驗 

、 

線上作業 

每學期至少線

上測驗或線上

作 業 繳 交 4

次。 

(1)半數以上同學每人完成 4 次

且教師完成批改。 

(2)線上測驗方式需在平臺上公

告測驗內容及期限。 

(3)線上作業需在平臺上公告繳

交內容及期限，除特殊情況

外，以線上繳交方式為主。 

(4)期中檢核：半數以上同學完成

1 次且教師完成批改。 

10 
未達規定次數或未完成批

改，以 0 分計之。 

三、教學成效(佔 20分) 

評核細項 評核指標 評分標準 給分 給分說明 

教學成效問

卷分數 
≧75 分 

有效問卷 10 份(含)以上之調查

結果： 

75 分以下以 0 分計，75 分(含)以

上以加乘 0.2 後計分(小數點四

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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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效問卷未達 10 份之

課程，問卷分數(20 分)

將不予採計，並將其他

審查要項之分數加總÷

0.8 為該課程之總分，

惟該課程將不列入優

良課程之評選。 

(2)研究所修課人數 10 人

以下之課程，得以給

分 ， 但 修 課 人 數

50%(含)以上者填答，

始得列入優良課程評

選。 

第四條 評鑑總分為 100 分，達 75 分(含)以上之課程始為通過，未通過之課程，由開課單位協助輔

導改善。 

第五條 本標準經遠距教學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